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荥阳市新能源渣土车推广实施方案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、打

赢蓝天保卫战的重大战略部署，落实碳达峰、碳中和的重大决策，

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有序开展新能源渣土车推广工作，根

据《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郑州

市 2021年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

的通知》（郑办〔2021〕15 号）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郑州市新能源渣土车推广实施方案郑州市推广使用纯电

动混凝土运输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郑政办〔2021〕73 号）等

相关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依照《郑州市 2021年大气污染防治攻坚战实施方案》的工

作任务，加快推广使用新能源渣土车，使新能源渣土车成为本市

建筑垃圾清运行业的主力车型，力争完成郑州市下达新能源渣土

车推广目标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政策引领，示范带动

充分发挥政策引导作用，通过实行路权开放和增时作业、不

受大气污染管控限制、政府投资项目示范带头使用新能源渣土

车、加快充换电设施建设保障等措施，引导建筑垃圾清运企业自

愿淘汰燃气渣土车，购买新能源渣土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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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市场运作，企业自愿

充分发挥市场主导作用，大力宣传发动，引导鼓励新入市建

筑垃圾清运企业自愿购置新能源渣土车，在新能源渣土车运力满

足市场需求后，科学进行调控。

（三）依法合规，循序渐进

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统一流程，有序推进。视新能源渣土车

充换电等配套设施建设情况、市场接受程度、车辆技术迭代情况

等，循序渐进推广。

三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政策引导

1．开放路权和增时作业。新能源渣土车在运输建筑垃圾时，

除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早晚高峰期时间外，其他时间均

可运营，且不受本市大气污染管控的限制；确需在荥阳区域内通

行的，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批准，办理通行证件，并按照指

定时间和路线行驶。公安部门在为新能源渣土车办理通行证时提

供便利；燃气渣土车的运输作业时间按现有规定执行。

责任单位：市控尘办、市公安局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城管局、

市交通局，各乡镇、街道

2．鼓励更新。鼓励现有的建筑垃圾清运企业按照“退一进

一”政策，自愿淘汰燃气渣土车，购置新能源渣土车。

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3．市场准入。鼓励有意向、有实力的经营者购置新能源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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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车，成立新能源渣土车清运企业，在符合行业管理要求，依法

取得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《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证》后，从事

建筑垃圾清运。

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、市交通局

（二）示范带动

各级财政及国有企业投资的建设工程项目招标文件中应明

确优先使用新能源渣土车，逐年提升新能源渣土车的运输作业参

与率。

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、市住建局、城投公司，各乡镇、街道

（三）配套服务

加快充电桩、换电站等配套设施规划建设。在渣土车主要运

输线路两侧、城市出入口等附近区域规划建设一定数量和规模的

充电桩、换电站等配套设施，满足新能源渣土车用电需求。

1．制定充换电等配套设施规划。根据新能源渣土车充电、

换电需求，规划新能源渣土车充电桩、换电站等设施。

责任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发改委，各乡镇、

街道

2．推动充换电等配套设施建设。按照国家、省、郑州市有

关充电桩、换电站等配套设施建设的规定，加快建设充电桩、换

电站等配套设施。大力引入社会资本参与充电桩、换电站等配套

设施建设与运营，鼓励建筑垃圾清运企业利用渣土车停车场自建

充电桩、换电站，满足新能源渣土车充电、换电需求。市供电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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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开辟充电桩、换电站建设的报装、供电绿色通道。

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、市住建局、市发改委、供电公司，各

乡镇、街道

（四）规范运营

购置的新能源渣土车应为列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辆产

品公告，符合《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》（工

业和信息化部令第 54号）等国家强制性标准及行业管理要求的

车辆。

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、市城管局

（五）手续办理

1．统计。市城管局负责收集汇总符合条件的新能源渣土车

清运企业的基本情况。

2．选购。市城管局通知新能源渣土车清运企业选购新能源

渣土车。

3．办证。购置新能源渣土车的新能源渣土车清运企业，到

相关职能部门办理新能源渣土车的相关手续；公安部门负责办理

淘汰车辆过户、新车上牌、车辆年检年审、车辆入市通行证；交

通运输部门负责办理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、《车辆营运证》、

《从业人员资格证》；城管部门负责办理《建筑垃圾处置核准证》。

责任单位：市城管局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领导。成立荥阳市推广新能源渣土车工作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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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市城管局局长

任副组长，相关成员单位分管副职为成员；领导小组主要负责组

织推动新能源渣土车推广工作，协调解决有关重大问题，指导督

促各单位开展工作，对工作任务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（二）完善机制。建立会商研究机制，领导小组定期召开联

席会议，督促各成员单位密切配合，研究解决问题，保障新能源

渣土车推广实施工作进度。完善渣土车运输联合执法机制，由公

安部门牵头，交通、城管部门等开展联合执法，做好新能源渣土

车推广后的执法管理，严厉查处未经核准违法处置建筑垃圾行

为。

（三）督导奖惩。新能源渣土车的推广事关荥阳市大气污染

防治工作大局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对成员单位的工作开展情况进

行跟踪督查，对行动迟缓、推诿扯皮、工作不力、不能按时完成

工作任务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；发现弄虚作假的，将严肃处理。

（四）宣传引导。全面强化宣传引导，充分利用报刊、电视、

广播、新媒体等平台广泛开展社会宣传，不断营造新能源渣土车

推广的浓厚氛围。

五、文件期限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 30日后实施。

附件：荥阳市新能源渣土车推广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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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荥阳市新能源渣土车推广工作领导小组
人 员 组 成

组 长：李智俊 副市长

副组长：杨国强 市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

丁宁宁 市城管局局长

成 员：张 泰 市委宣传部副部长

郑 峰 市公安局三级高级警长

杨远帆 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二级主任科员

李 丹 市科工信局副科级干部

王英涛 市司法局一级主任科员

李淑静 市财政局一级主任科员

范西营 市信访局三级主任科员

虎建勋 市交通局副局长

张朝群 市城管局副局长

赵占国 市资源规划局党组成员

张学军 市住建局副科级干部

孙振中 市市场监管局一级主办

贾 涛 市园林中心副科级干部

赵伟涛 市生态环境局监察大队大队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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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晓东 市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
各乡镇（街道）主管副职同为成员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城管局，丁宁宁兼任办

公室主任。办公室具体承担新能源渣土车推广工作组织协调和日

常督促落实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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荥阳市推广使用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
实 施 方 案

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、打

赢蓝天保卫战的重大战略部署，不断改善城市居住环境，解决重

污染天气条件下传统柴油混凝土运输车对大气环境造成污染的

问题，有序推进我市推广使用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更新替代工

作。按照《中共郑州市委办公厅 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郑州市 2021年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农业农村污染防治攻坚战实

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郑办〔2021〕15号）、《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

关于印发郑州市新能源渣土车推广实施方案郑州市推广使用纯

电动混凝土运输车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郑政办〔2021〕73号）精

神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按照市委、市政府“3 + 2”新能源车替代工作要求，按照“政

策引导、市场运作、智慧运营、稳妥过渡”的原则，通过加快充、

换电站建设、实行路权开放和增时作业等综合性措施，鼓励混凝

土生产企业购买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替代柴油运输车，达到减少

重型货车氮氧化物排放，改善大气环境的目的。

二、工作任务及分工

1．自发文之日起，全市新增的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辆由住

建局及时接入郑州市“两个禁止”信息服务平台，对新增的非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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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动混凝土运输车不予接入“两个禁止”信息服务平台。

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

2．除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规定的早晚高峰期时间外，纯电动

混凝土运输车在其他时间均可运营，且不受本市大气污染管控的

限制。确需在禁行区域和管控时间内通行的，经公安交通管理部

门批准，办理通行证件，并按照指定时间和路线行驶。公安交通

管理部门在为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办理通行证时提供便利。

牵头单位：市公安局

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

3．自发文之日起，在重污染天气应急管控期间，本市建城

区绕城高速以西、中原路以北、科学大道以南、G234以东的范

围以内除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外，禁止燃油混凝土运输车通行。

牵头单位：市公安局

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、市生态环境局

4．按照自愿淘汰的原则，到 2023年底，对自愿淘汰购置未

满 6年的柴油混凝土运输车的企业，给予淘汰奖励，奖励办法另

行制定。

牵头单位：市住建局

责任单位：市财政局

5．自发文之日起，各级财政及国有企业投资的建设工程项

目招投标文件中明确优先使用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运送混凝土。

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、市城投公司、市供电公司、各乡镇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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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．自发文之日起，鼓励申请商品混凝土行业环保绩效 A、

B级（民生保障类）的混凝土生产企业，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达

到企业混凝土运输车辆总数的 50%以上；2022 年底前，纯电动

混凝土运输车达到企业混凝土运输车辆的 80%以上；2023 年底

前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达到 100%。

牵头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

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

7．混凝土生产企业、混凝土运输公司及个人购置的纯电动

混凝土运输车应属列入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车辆产品公告，符合

《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》（工业和信息化部

令第 54号）等国家强制性标准的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。

牵头单位：市公安局

责任单位：市交通局

8．购置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的混凝土生产企业、混凝土运

输企业及个人应及时到相关职能部门办理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

的相关手续。公安部门负责办理淘汰车辆过户、新车上牌、车辆

年检年审、车辆入市电子通行证；交通运输部门负责办理《道路

运输经营许可证》《车辆营运证》《从业人员资格证》。取得以上

证件后及时接入郑州市“两个禁止”信息服务平台，纳入行业监

管。

牵头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

责任单位：市住建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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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超限运输车辆行驶公路管理规定》

（交通运输部令 2016年第 62号）等文件要求，对属于严重超载

超限的大方量混凝土运输车，要加大执法力度。

责任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交通局

10．引导相关车辆生产企业提高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，车辆

主要技术参数须符合相关国家标准，保障我市纯电动混凝土车市

场需求。

责任单位：市科工信局

11．采取以利用社会资本为主的建设方式，投资建设纯电动

混凝土运输车充、换电站；大力引入社会资本开展充、换电站等

基础设施建设运营；市发展改革委按照国家、省、郑州市对建设

充换电设施的有关奖补政策，对符合条件的充、换电设施予以奖

补。2022 年底前基本形成能满足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充、换电

需求的充、换电网络。充、换电站建设坚持以换电站为主、充电

站为辅的原则，通过合理布局，打造全市换电站网络，加强对土

地、电网等资源整合，保证各充、换电站高效运营。

牵头单位：市发改委

责任单位：市资源规划局、市城管局、市财政局、市供电公

司，各乡镇、街道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荥阳市推广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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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领导小组，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市

住建局局长任副组长，各相关单位分管副职为成员。

（二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相关单位要按照方案的要求，依法

依规出台相关配套政策，制定本部门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推广实

施方案，做好政策制定、业务指导等工作。各执法部门在执法过

程中，要严格执法，依法处罚，形成工作合力，确保完成年度任

务。

（三）加强督导考评。领导小组将对各相关责任单位的工作

开展情况进行跟踪督查。对行动迟缓、推诿扯皮、工作不力、不

能按时完成工作任务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；对工作实绩突出的单

位和个人按照规定程序通报表扬。

（四）广泛宣传引导。各相关单位要加强宣传引导，充分利

用报刊、电视、广播、新媒体等平台广泛开展社会宣传，营造纯

电动混凝土运输车替换、推广工作的浓厚氛围。

四、文件期限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 30日后实施。

附件：荥阳市推广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工作领导小组人员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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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件

荥阳市推广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工作
领导小组人员组成

组 长：李智俊 副市长

副组长：史冠鹏 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

王惠玲 市住建局局长

成 员：郑 峰 市公安局三级高级警长

张朝群 市城管局副局长

李淑静 市财政局一级主任科员

虎建勋 市交通局副局长

李 丹 市科工信局副科级待遇干部

张学军 市住建局副科级待遇干部

赵伟涛 市环保局监察大队大队长

赵占国 市资源规划局党组成员

禹海水 市重点工程建设管理办公室副主任

李文华 市供电公司副经理

王 楠 市城投公司工会主席

各乡镇（街道）主管副职同为成员。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住建局，王惠玲兼任办

公室主任。办公室主要承担全市纯电动混凝土运输车相关政策、

标准、方案的制定和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的协调统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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